
  111學年度 新北市南山高中 【教室環境佈置競賽】辦法  111.08.08 

一. 主   旨： 

(一) 美化教室環境、陶冶學生性情，養成學生整潔習慣，塑造班級風格與特色。 

(二) 提供導師班級經營執行與分享機會，並為學校日佈置適當情境，營造班級優良讀書風

氣，同時培養同學團隊合作、解決問題能力及班級向心力的凝聚。 

二. 主辦單位：學生事務處。         協辦單位：總務處、教學資源中心 

三. 參加對象：全校一、二年級及國三直升班級，共 78 班。 

四. 評比內容： 

(一) 評分日期： 

*開學當週由學務處人員進行教室配置安排與進度提醒(不扣分)， 

*9/12當週進行高一/二、國三直升班評分。由學務處及資源中心人員進行全面評分。 

*由於國一二年級暑期進行課程，延至 10/3(一)~10/4(二)由學務處及資源中心人員進

行全面評分。(段考前一週，請提前安排進度) 

學務處評分教室配置設備完整、教室外每月一星佈置部分；資源中心美術教師群評分

項目完整及美觀創意部分。 

(二) 評分比例：  

1. 設備完整 15%(櫃體位置、教室及牆面整潔)       

2. 項目完整 50% 必要項目：1民主法治公佈欄、2健康生活守則、3教學天地、4班級公

約(融入三好校園理念: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。訓育組可提供標語)。      

3. 藝術美觀 30% 

4. 每月一星 5%(置班級外牆表框)。[無、有、佳、優秀、頂尖] 

五. 比賽組別及名次成績： 

分年級評分、同一年級於同一天評分。每個班至少兩組美術評分人員、經綜合討論後

給予分數。 

(一) 國一 22班：各取特優 3名、優等 3名、甲等 5 名。 

(二) 國二 22班：各取特優 3名、優等 3名、甲等 5 名。 

(三) 國三直升班 10 班：取特優 2 名、優等 3 名。 

(四) 高一 12班：各取特優 2名、優等 2名、甲等 2 名。 

(五) 高二 12班：各取特優 2名、優等 2名、甲等 2 名。 

(六) 國三外考班(12班)、高三(12班)：可自行佈置，不列入評比。 

六. 獎懲方式： 

(一) 總評結果呈請校長簽核。特優班級頒發錦旗，優等及甲等班級頒發獎狀乙幀。 

(二) 獲特優與優等獎項班級，由家長會頒發獎金 1,000 元。 

(三) 成績特優班級，導師可視個別學生付出程度記予嘉獎。每班不超過 10 位。 

(四) 總評成績未達 80分班級，全班須擇假日到校行校園服務乙次。 

七. 佈置規定： 

1. 佈置以教室後牆面為主，黑板兩側及水泥牆面及樑柱漆面請勿黏貼佈置，且佈置風格

與特色應以有助班級經營、學生管理與上課氣氛為方向。（圖示） 

2. 班級任一牆面不得自行油漆粉刷，並禁用鉤/釘/掛/雙面膠等會破壞教室物品。(評分

前若有釘勾請連絡總務處取下)。 

3. 學校清掃工具嚴禁擺放教室內，清潔用品亦不可置放於水桶內。 

4. 各教室格局因各大樓而有不同，但教室基本物件仍需依規定呈現與擺放，公文鐵櫃、

書櫃請靠牆面，勿使之延伸。 

5. 教室基本物件擺設方式說明如下，依規定擺置： 

(1) 教室前端：除視聽設備、數位講桌，黑板兩側牆面僅能以無痕掛勾安置白板，或白

板貼。(熊祥樓原有白板可留置) 

(2) 綠化布置：若有綠化植物花器宜美觀雅緻，植物種類避免栽種水生植物，花器下之

盛水盤應保持乾燥，以免滋生病媒蚊。 



(3) 教室整潔：學生個人物品除上課所需書本文具，其餘應放置物籃、櫃，以免造成教

室造成雜亂不齊，各班務必力求維護教室內乾淨與整齊。 

八. 本辦法經主管會議通過後施行，其修正時亦同。 













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日期 進層  

7/28 草稿確認（訓育組，資源中心）  

7/29 處務會議  

8/2 告知級導，搜集意見  

8/3 公告辦法  

9月下旬 提醒進度  

10/1 預查，說明改善及進度（學務處巡堂） 導師拍照回傳 IGT 

10/4~10/6 學務處、資源中心評比 導師拍照回傳 IGT 

10/12 公告結果  

10/14 上簽獎金及特優錦旗  

 


